附件1

龙岗中心医院医疗事务法律顾问服务内容

随着医疗业务的快速发展，我院在依法执业、医疗纠纷处理等方面需专业律师提供法律意见，依法维护我院合法权益，具体服务内容如下：
一、总体服务要求
1、参加本次投标的单位，应遵守龙岗区卫生健康局发布的《龙岗区卫生计生单位采购供应商诚信档案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详见附件5，请各投标商仔细阅读）。
☆2、中标律师事务所接受我院聘请，按要求指定至少1名固定的资深合伙人作为医院律师团队的主办律师，能够为医院组建且不少于3人的优秀律师团队。如被指派的律师因故不能履行职务时，经采购单位同意，可由投标单位另行派遣律师接替其职务。
二、具体服务需求
中标单位指派律师担任我院常年法律顾问，为医院提供法律帮助，依法维护我院合法权益，主要如下：
（一）主要服务内容
1.提供医疗纠纷相关法律服务，为采购单位处理医疗纠纷，在贯彻执行各级政府有关政策、法规、规章时提供法律参考意见，使采购单位的决策更加科学、规范。
2.为医院内部制定医疗纠纷有关规章制度提供法律参考意见。
3.应采购单位处理医疗纠纷及相关事务需求，以法律顾问的名义对外签发律师函。
☆4.参与医疗纠纷、医闹的谈判、协商、调解，无论节假日、周末，要求24小时随叫随到。
☆5.对医患双方通过协商解决纠纷签订的和解协议书、调解书等文书提供律师审查意见。
6.应采购单位工作需要，为临床、医技科室的各种知情同意书、风险告知书等的书写提供法律意见。
7.为采购单位在处理医疗投诉、纠纷工作中提出垂询时提供律师意见或建议。
8.根据医院需求，每年指导和协助医院开展医疗等领域法律风险点排查；每半年对医院发生的投诉、纠纷、诉讼案件进行评析，并指导医院整改，协助医院完善制度和开展宣传教育。
9.提供专项法制宣传培训。结合聘请方特点，每年为聘请方举办1次法律讲座。
10.因医疗纠纷诉讼案件属于特殊的民事纠纷，专业性较强，采购单位成立由院长、业务副院长、医务部等组成的管理运作团队，为便于医疗纠纷案件的管理，聘方会派出医疗纠纷处理专职人员参与代理诉讼，适当监督，中标单位应积极配合，对采购单位管理予以支持。
11.协助采购单位对长期滞留医院病房、占用病床的患者进行清理、清退等工作（将视案件复杂程度，每宗案件支付代理费3000元-9000元）。
☆12.代理医院欠费追讨事务。
☆13.接受采购单位委托，参加（或代理）医疗纠纷诉讼、仲裁、民事调解案件，出庭应诉，参加医疗损害司法鉴定、医疗事故鉴定、司法调解、第三方调解等。 
（二）服务要求
1.服务时限要求：中标单位需按以下时限要求完成各类事务，出具律师审查意见书、发律师函应在2个工作日以内完成。参加医疗纠纷、医闹的协商、调解，应随叫随到。对于紧急、重大事项，应立即办理，或根据实际情况，需要调查、取证等原因，最迟在2个工作日内办结。
2.医疗欠费追款要求：对医院委托的医疗欠费主追缴业务，无论欠费额大小，均要积极追缴，此项将作为履约评价的重要内容。
3.服务态度要求：热忱服务，积极响应，立场坚定正确，忠于职守，严格履约，全力维护聘方的合法权益、社会形象、长远利益及经济利益。在重大医疗纠纷、行政诉讼案件、重大舆情以及各种突发事件中，能站在聘方的立场考虑及处理问题，有较强的职业素养及大局观。
（三）其他服务需求
1.对于我院的书面咨询，法律顾问需书面回复并加盖公章。
2.合同期满，法律顾问向采购单位提供服务项目执行情况的汇总台账。
（五）处理采购单位委托的其它法律事务。
必须满足“☆”关键要求，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。
三、服务费用
拟采购3家律师事务所为医院提供医疗类法律顾问服务，均无固定顾问服务费用，其中主要服务内容1-11项中标单位无偿为医院提供相应服务，第12-13项按以下标准，由投标方自行报价，每家单位报价不能高于预算控制价，最终以双方协商的为准。
（一）代理各类纠纷诉讼、仲裁案件的律师费：代理医院经营管理中所涉及的医疗、行政以及其它相关诉讼所产生的费用，暂时参照广东省物价局、广东省司法厅《广东省物价局、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》（粤价〔2006〕298号）有关收费标准，由中标单位初步报价，原则上报价不能高于粤价〔2006〕298号文件设定价格的6折，最终经双方协商后支付。如最新律师服务收费文件细则出台，双方再行协商按一定的折扣付费，但支付标准不得大于招标价。
（二）医疗欠费风险代理费：医疗欠费风险代理费用，按实际追回数额的百分比计费，总体报价原则不超过11%，如涉及办案基础费用,每宗不超过2000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长期滞留患者清退代理费：按件付费，根据案件难易、复杂程度，经双方协商，每宗案件代理费3000元-9000元，视实际情况另行协商。

